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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政府 函
地址：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
聯絡人：劉瑜
聯絡電話：(08)7320415#3611
傳真：(08)7320185
電子信箱：a002677@oa.pthg.gov.tw

受文者：屏東縣立大同高級中學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14年4月15日
發文字號：屏府教管字第1145055432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如主旨 (376530000A114505543201-1.pdf)

主旨：檢送屏東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比序項目」採

計作業補充說明1份，請查照更正。

說明：

一、依據教育部114年3月24日臺教授國部字第1145400729A號函

辧理。

二、原教育部「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

項」業經該部於中華民國113年3月21日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0097A號令修正發布在案。惟該部於「高級中等學校

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第4點附件規定，有關

體適能肌力及肌耐力：仰臥捲腹(次)項目，男性13歲至16

歲、女性13歲及16歲之檢測成績門檻標準數字有誤植，故

該部復以前揭114年3月24日函檢送勘誤表1份更正，依本次

勘誤內容需同步更正本縣訂定之屏東區「十二年國民基本

教育免試入學比序項目」採計作業補充說明（如附件）。

三、請114學年度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將屏東區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比序項目」採計作業補充

檔　　號:
保存年限: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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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更正版公告於114學年度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

報名作業資訊系統平臺。

正本：各高國中、國立屏東高級工業職業學校(114學年度屏東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
委員會)、本縣各私立高中學校

副本：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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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比序項目」 

採計作業補充說明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28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202514000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107 年 12 月 4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7842162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9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8728295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9 年 12 月 30 日屏府教學字第 109604231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0 年 12 月 9 日屏府教學字第 110572193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8 日屏府教管字第 1135100907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4 年 4 月 15 日屏府教管字第 1145055432 號函更正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5 年 8 月 30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050091890B 號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

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二、教育部 102 年 3 月 26 日臺教授國字第 1020027597 號修正發布之「十二年國民基

本教育免試入學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採計原則」。 

  三、屏東區(以下簡稱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四、教育部 113 年 3 月 21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0097B 號修正發布之「高級中等

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五、教育部 114 年 3 月 24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45400729A 號函更正「高級中等學校免

試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第 4點附件規定。 

 

貳、目的 

  一、建立比序公平計分機制，維護學生入學權益。 

  二、釐清免試入學各項比序項目定義，降低各界認知差距。 

  三、落實學生為主體之多元學習理念，鼓勵其發展多元能力。 

 

參、操作原則 

  一、多元學習表現之採計應符合教育性、公平性及可操作性。 

  二、適性均衡：以學生皆可達成之學習目標，鼓勵學生適性均衡發展。 

  三、規範明確：明確敘述各項採計項目及其定義，避免重複採計給分。 

  四、流程簡化：簡化比序項目計分操作流程，讓親師生都能容易了解。 

 

肆、落實宣導 

    為使國民中學(以下簡稱國中)之親師生均能及早瞭解相關規範細節，本區應適時辦

理相關說明會，並備妥相關文宣，妥善輔導學生，使家長安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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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採計項目及方式 

  一、「畢業資格」(上限 2 分) 

    (一)如學生於比序積分審查後，畢業資格有所異動，國中應於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

試入學委員會所訂期限內發函更正之。 

   (二)集體報名學生(以下簡稱集報生)由國中或集體報名之單位(以下簡稱集報單位)

提供本項資料；個別報名學生(以下簡稱個報生)需檢附國中畢(修)業證書或本

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簡章【比序積分確認表(個別審查)】之畢業資格欄位

經學校核章後予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 

 

  二、「志願序」(上限 7 分) 

  本項積分由學生至本區免試入學作業平臺選填志願，並列印報名表(含選填志願

明細)簽章後交由國中或集報單位代為繳交，個報生則逕自交予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

試入學委員會。 

 

  三、「均衡學習」(上限 9分) 

   (一)美術班、音樂班、體育班、舞蹈班及身心障礙特教班等班級學生，參加免試入

學報名時，本項目之積分採計，依該特殊班級經教育主管機關審查核備之計畫

辦理。 

   (二)資賦優異縮短修業年限學生、國外轉入本區國中就讀之學生，依其就讀學期數

之平均成績計算。 

   (三)非應屆畢業生、變更就學區學生，採計原就讀國中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

動及科技領域等任三個領域五學期（採計至九年級上學期）平均成績。 

   (四)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由家長提出證明後，設籍學校即給予採認。 

   (五)轉學生，採計未轉入前原就讀國中健康與體育、藝術、綜合活動及科技領域等

任三個領域之學期成績以及轉入後前開領域之學期成績，共計五學期（採計至

九年級上學期）平均成績。 

   (六)集報生由國中或集報單位提供本項資料；個報生需檢附學校開立之成績單(國中

前五學期)予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 

 

  四、「多元學習表現」(至多採計 28 分) 

   (一)「服務表現」(上限 10 分) 

    1.班級幹部： 

(1) 班級定義：為本府核定成立之班級，但不包含抽離式上課之班級，例如:抽離

式數理資優資源班、抽離式技藝教育班等。 

(2) 幹部定義：經民主程序產生並賦予職位，以協助教師教學、班級經營及推動學

校相關事務之學生。 

(3) 幹部產生：幹部應以公平、公正、公開及民主程序選出，不得由學生輪流擔任

或逕由教師指派。各國民中學應檢討現行幹部產生方式之合理性，不合時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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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應予以修正，另應督導幹部產生之公平性，如有未依公平機制產生之幹

部，則該項分數得不予採計。 

(4) 幹部設置原則： 

A.班級幹部之數量以 1人服務 3人之比例計算為原則，班級人數較多時，最多為

10 個幹部。幹部名稱例如：班長、副班長、學藝股長、風紀股長、衛生股長、

服務（總務或事務）股長、康樂（體育）股長、輔導股長等。 

B.班級人數以該班期初總人數為原則。 

C.班級人數除以 3後如有餘數，則無條件進位，例如:班級共 16 位學生，則班級

幹部至多 6 人。 

    (5)擔任幹部者，如以同事由同時獲得班級幹部及特殊服務表現之分數時，以擇一

方式計分，不重複給分。 

    (6)採團體式及機構式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得依「幹部」項目採計原則規

定選擇合適之學生擔任幹部，其擔任幹部之記錄程序及計分分數，由免試入學

委員會審查認定之。 

    (7) 本縣光春國中飛夢林學園得依「幹部」採計原則提供證明予設立學籍之國中辦

理積分送審作業(名額外加，不佔其設籍學校之班級額度)。 

    (8)集報生由國中或集報單位提供本項資料；個報生需檢附學校開立之幹部證明予

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 

    2.社團社長： 

    (1)社團定義：國中期間參與由學校於課程內或課後（含假日及寒暑假）實施團體

性、系統性之活動課程或校隊，由合格教師或具備專長者擔任指導，且需定期

訓練或研習之學習團體。 

    (2)社團開設原則：課程內實施之社團以整學期實施始得納入，課後（含假日及寒

暑假）實施之社團，每學期滿 20 節者始得納入。各社團設社長一人。 

    (3)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社團採計原則，依下列方式擇一採認： 

A.於國中期間參加學籍所屬學校或實驗教育機構所辦理之課程內或課後（含假日及

寒暑假）社團活動。 

B.於國中期間運用社區資源，進行學藝性、才藝性、體育性等之社團活動。 

    (4)集報生由國中或集報單位提供本項資料；個報生需檢附學校開立之幹部證明予

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 

    3.特殊服務表現： 

    (1)集報生由國中或集報單位提供本項資料。 

    (2)採團體式及機構式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得依「特殊服務表現」採計原

則規定由單位負責人提供證明予設立學籍之國中辦理積分送審作業。 

    (3)本縣光春國中飛夢林學園得依「特殊服務表現」提供證明予設立學籍之國中辦 

       理積分送審作業(名額外加，不佔其設籍學校之班級額度)。 

    (4)採個人式辦理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者，由家長提供證明予設立學籍之國中辦理

積分送審作業(名額外加，不佔其設籍學校之班級額度)，其「特殊服務表現」

之證明及計分分數，由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認定之。 

    (5)非應屆畢業生、變更就學區學生及國外轉入本區國中就讀之學生，採計原學校

開立之特殊服務表現相關證明，由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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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6)轉學生，轉入前之學期採計原學校開立之特殊服務表現相關證明 (名額外加，

不佔其轉入學校之班級額度)。轉入後之學期依轉入之班級規定辦理(名額內

含)。 

    4.考核：班級幹部、社團社長、特殊服務表現，需任滿 1 學期，經導師或指導老師

提報審核，表現優良者由學校發給證明書。 

(二)「獎懲紀錄」(上限 10 分) 

    1.學生獎懲作業應由各校依屏東縣國民中小學學生獎懲實施要點及各校學生獎懲補

充規定辦理之。 

    2.獎懲換算： 

(1)1 次大功等同 3次小功等同 9次嘉獎。 

(2)1 次大過等同 3次小過等同 9 次警告。 

 3.功過相抵係指國中結算比序項目–獎懲紀錄積分時，1次嘉獎可抵免 1次警告，

其餘額度依獎懲換算方式類推。 

    4.「學生獎懲紀錄表」應由各校審核並經學務處核章後始得採計。 

    5.集報生由國中或集報單位提供本項資料；個報生需檢附學校開立之 

      獎懲明細或獎懲統計表予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 

   (三)「競賽表現」(上限 10 分) 

    1.採計之競賽係依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附表 2競賽表現成績計分

方式一覽表」表列，非本表所列之競賽概不採計。 

    2.以獎狀上日期為準，同一學年度係指該年 8月 1日至翌年 7月 31 日止。 

    3.同學年度同一性質或同一項目之競賽，僅擇優計分一次，「同一項目」係指依本

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附表 2競賽表現成績計分方式一覽表」八大

項目分類為準，如田徑 100M 同一學年在縣 (市)級運動會、縣(市)級中等學校聯

合運動會、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皆得獎，因同屬體育類，僅擇優計分一次。 

    4.團體賽:依個人賽積分計算，學生所附之團體賽獎狀需有該生之姓名或另檢附參

賽人員名單等證明予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如無法辨別該生是

否參與該團體賽，則不予計分。 
    5.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學生競賽之計分，由設籍學校適時提供相關資訊，學生得依

競賽主辦單位之規定，選擇報名參加。 
    6.成績比照表 

成績比照表 

第一名 第二名 第三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六名 

特優 優等 甲等 全國佳作 全國入選 縣賽佳作 

冠軍 亞軍 季軍 殿軍   

金牌 銀牌 銅牌 佳作   

白金獎 金獎 銀獎    

   

全國性競賽之特

別獎、最佳鄉土

教材獎、最佳團

隊合作獎、最佳

創意獎 

 

全縣性競賽之特

別獎、最佳鄉土

教材獎、最佳團

隊合作獎、最佳

創意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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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備註: 

(1)給獎名次以該競賽簡章為準，依簡章所列名次依序給分，例如:該競賽僅選拔

金獎與銀獎，則金獎以第一名計、銀獎以第二名計，學生需檢附相關佐證資

料。 

     (2)獎狀上如同時呈現名次與獎項名稱，以名次為主，例如:該獎狀同時呈現白金 

        獎與第二名，以第二名計分。 

    7.學生參加競賽之獲獎證明若屬獎盃、獎牌等無法以獎狀影本證明者，應檢附獎項 

      照片影本證明，無法清楚辨識照片上之文字則不予計分。 

   8.集報生由國中或集報單位提供本項資料；個報生需檢附競賽獎狀或獎項照片影本 

      予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 

   (四)「體適能」(上限 10 分) 

    1.「體適能」成績擇優採計，成績證明如下： 

(1)各校依教育部體適能檢測標準進行檢測並上網登錄成績，於教育部健康體育護

照網站(網址：https://passport.fitness.org.tw/)列印之「體適能檢測網路

護照成績證明」加蓋學校處室戳章。 

(2)至合格體適能檢測站進行檢測之「體適能檢測站成績證明」並蓋有體適能檢測

站戳章或由學校補發之「體適能檢測站成績證明」並蓋有學校處室戳章。 

(3)各校依教育部體適能檢測標準及體適能常模進行檢測，且經學校加蓋處室戳章

之證明。 

 2.採計標準： 

(1) 依據教育部 113 年 3 月 21 日臺教授國部第 1135400097A 號函及 114 年 3 月 24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45400729A 號函辦理 

 
 

(2)成績證明須以同一次完成之檢測結果為原則，不同時間之檢測結果不得交叉採

計，並依教育部最新公告說明辦理。 

 

3.附則: 

    (1)體適能檢測之年齡計算方式，以 7個月為界，檢測年月與出生年月相減，所得

月分達 7 個月以上，則進升一歲。舉例如下： 

A.民國 88 年 3 月出生，於民國 101 年 10 月進行檢測，年齡計算為 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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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年)=13；10(月)-3(月)=7，因達 7個月，故進升 1歲，其年齡為 14 歲。 

B.民國 88 年 5 月出生，於民國 101 年 10 月進行檢測，年齡計算為 101(年)-

88(年)=13；10(月)-5(月)=5，因未達 7 個月，故其年齡為 13 歲。 

(2)受測學生超過 16 歲者，以 16 歲之門檻標準計分。 

(3)體適能檢測相關資訊請至教育部體育署體適能網站(網址：   

http://www.fitness.org.tw/)。 

   4.集報生由國中或集報單位提供本項資料；個報生需檢附體適能成績證明或身

心障礙證明或醫院診斷證明予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 

   (五)「本土語言認證」(上限 2分) 

集報生由國中或集報單位提供本項資料；個報生需檢附證書影本予本區高級中

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 

五、「適性發展」(上限 6分) 

 (一)落實國中端適性輔導工作並實際幫助學生適性升學與發展。  

 (二)集報生由國中或集報單位提供本項資料；個報生需檢附【國中學生生涯輔導紀錄

手冊之生涯發展規劃書】(須完成報名科、群與生涯規劃建議，並經學校簽章)或

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簡章【比序積分確認表(個別審查)】之適性發展欄位

經學校核章後予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 

 

六、「經濟弱勢」(上限 2分) 

(一)「經濟弱勢」證明擇優採計，證明如下： 

1.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證明書正本，若無正本，請各校將影本加蓋『與正本相符』

印章及『教務處戳章』或『承辦人職章』以資證明。 

2.得使用本縣「學籍管理暨編班與轉出入管理系統」之「屏東縣免試入學比序項目資

料模組(以下簡稱免試入學模組)」協助產出清冊，惟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國

民中小學學籍管理服務系統 2.0 版與免試入學模組資料介接非即時更新，各校仍

應詳加查核比對。。 

 (二)集報生由國中或集報單位提供本項資料；個報生需檢附中低收入戶、低收入戶證

明書正本予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驗畢後歸還證明書正本。 

 

七、「國中教育會考」(至多採計 25 分)：須為當年度國中教育會考成績。 

  

陸、集報生應於國中或集報單位規定之收件期程內繳交上述資料，個報生自行繳交至本    

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審查。 

 

柒、其他未盡事項悉依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辦理，積分採計若有疑義，    

由本區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委員會統一認定之。 

 

捌、本補充說明由屏東縣政府訂定，自公布日實施之，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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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九屏東區「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比序項目」採計作業補充說明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5 年 8 月 30 日臺教授國 

    部字第 1050091890B 號修正發布之 

    「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訂定應遵行事項」。 

二、教育部 102 年 3 月 26 日臺教授國 

    字第 1020027597 號修正發布之 

    「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超 

    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採計原    

    則」。 

三、屏東區(以下簡稱本區)高級中等學 

    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四、教育部 113 年 3 月 21 日臺教授國 

    部字第 1135400097B 號修正發布之 

   「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訂定應遵行事項」 

壹、依據 

一、教育部 105 年 8 月 30 日臺教

授國部字第 1050091890B 號修正發

布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

要點訂定應遵行事項」。 

二、教育部 102 年 3 月 26 日臺教

授國字第 1020027597 號修正發布

之「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免試入學

超額比序『多元學習表現』採計原   

則」。 

三、屏東區(以下簡稱本區)高級中

等學校免試入學作業要點。 

依教育部 113 年 3 月 21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35400097B 號修正發布

之「高級中等學校免試

入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

行事項」第四點附件，-
壹-第四項之發布日期與

文號。 

第五條第四款第一目之體適能 

「體適能」成績擇優採計，成績證明

如下： 

(1)各校依教育部體適能檢測標

準進行檢測並上網登錄成

績，於教育部健康體育護照

網站(網址：

https://passport.fitness.

org.tw/)列印之「體適能檢

測網路護照成績證明」加蓋

學校處室戳章。 

(2)至合格體適能檢測站進行檢

測之「體適能檢測站成績證

明」並蓋有體適能檢測站戳

章或由學校補發之「體適能

檢測站成績證明」並蓋有學

校處室戳章。 

(3)各校依教育部體適能檢測標

準及體適能常模進行檢測，

且經學校加蓋處室戳章之證

明。 

 2.採計標準： 

(1)依據教育部 113 年 3 月 21 日臺教

授國部第 1135400097A 號函及 114 年

3 月 24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第五條第四款第一目之體適能 

1.「體適能」成績擇優採計，成

績證明如下： 

(1)各校依教育部體適能檢

測標準進行檢測並上網

登錄成績，於教育部健

康體育護照網站(網址：

https://passport.fitn

ess.org.tw/)列印之

「體適能檢測網路護照

成績證明」加蓋學校處

室戳章。 

(2)至合格體適能檢測站進

行檢測之「體適能檢測

站成績證明」並蓋有體

適能檢測站戳章或由學

校補發之「體適能檢測

站成績證明」並蓋有學

校處室戳章。 

(3)各校依教育部體適能檢

測標準及體適能常模進

行檢測，且經學校加蓋

處室戳章之證明。 

 2.採計標準： 

(1)依據教育部 101 年所公

教育部 114 年 3 月 24

日臺教授國部字第

1145400729A 號函更正
「高級中等學校免試入

學作業要點訂定應遵行

事項」 第 4點附件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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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5400729A 號函辦理 

 

布之體適能最新常模標準

採計。 

 
 


